不可輕忽社會文化體質蛻變的重要性
對文建會和國科會的建言　瞿海源

台灣社會的精神面貌相當粗俗不堪，在文化發展上存在著很多問題。際此新內閣主管文化有關首長全由新人接掌的時候，特提出檢討，以供參考。先來舉兩個例子勾勤出社會文化的窘態：
蔡麗華老師主持了一個民俗舞蹈團，長期努力開創和發展植根於台灣民間的舞蹈藝術，近年來享譽國際，然後舞蹈團的經費十分拮据……
	
在一本古典音樂的雜誌上出現了這麼一段奇文：
南北戰爭從一九三九年打到一九四五年，弄得全國烏煙瘴氣，面自全非，最不値的則是美國人民自相殘殺的悲慘事實；那時的亨德密持剛好取得美國公民權……
[bookmark: _GoBack]台灣的文化為何淪落至此？在行政部門我們有文建會和教育部都與此有關，而含蓋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的國科會似也脫不了干係。在這裡，我們對文建會和國科會若干施政提出討論。

在民國七〇年代，文化的發展在經濟成長之後受到了重視，乃有文化建設委員會的設立，但在整個國家行政體系内，委員會之設置在功能上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很夠力，有的相當虛弱。文建會大約是比較虛弱的一個。例如，在六年國建中，文化教育建設表面上是重要而根本的目標，但在實際上只成了幌子而成為極弱的一環。在基本策略上，文化常常成為執政當局利用的一種相當便利的工具，在行政體系上不僅不能予以足夠的資源，更在其弱勢的狀況下，也能為當局所操弄運用。

文化建設委員會成立以來，主要的職權乃在於規劃、監督和輔導文化活動的推展。在行政體系上，它本身不是一個能充分推展文化活動的機構，而文化建設的地方行政體系，包括十九個文化中心、二百五十七個公共圖畫館、八十多個公立博物館及其他藝文活動場所，都和文建會沒有上下隸屬的關係，甚至其中大半乃在教育行政體系内。因此如何在未來的文化部設置時，全盤重新規劃出完整的從中央到地方的文化行政體系是絕對需要的。在這個規劃中，必須要完全釐清文化和教育行政的分界，給予文化部完整的處理文化事物的空間。在行政院組織法修改以外，地方行政系統相對應的修改也是必須的。地方上各種公立的文化工作單位如何妥適地接合上中央文化部的設置必得做通盤而週詳的設計。

國科會長期並未聘用人文社會科學出身的學者出任副主委，剛任用了一位不過幾個月，卻在最近改組中，硬是給裁掉。郭主委的意思是說人文社會處有新的處長是心理學出身，又要設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因而對人文社會科學發展不會忽視。其實，人文社會處本來就得任用人文社會科學出身的學者，而人文社會研究中心的成立更是大有問題，這兩個措施實在顯示不出政府重視人文社會發展的誠意。

人文社會研究中心的構想是上次全國科技會議所建議成立的，後來就成了國科會的政策。表面上看起來，這表現了政府重視人文社會科學的施政方向，但在規劃設置這個中心時，國科會主事者並未能客觀評估這個中心設立之效益，對學術研究的生態與運作也未做真切的了解，我們可以預期這是一個不倫不類而效果有限的計劃。

首先，這個研究中心是設在現有所有學術機構之外。這在基本設計上就相當怪異。一般的研究中心多半都附設在既有的學術機構內，或與學術機構有密切的關係。許多聞名世界的研究中心，多是與著名的大學合作，因為在人材和設備資源上，可收相輔相成之功。如令，設立一個孤零零的研究中心，本身又不是真正的研究機構，於是自己既無數目足夠的正式研究人員，而一切設備資料全部重新做起。這樣的單位好像是展示中心，對人文社會科學的提升恐怕也只有宣傳而無實質的意義了。

國科會在很早以前就設置了五大研究中心，但效果已經十分有限，這種情形國科會主管都很楚。目前這個人文社會研究中心是否已在制度設計上有所突破而可避免重蹈覆徹，實不無疑問。

國科會本身已經有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處，還要再設一個研究中心，兩者的關係究竟如何，似乎也很曖昧。如果說能夠讓現有的人文社會處加強發揮功能，給予更積極的人力與物力支援
，甚至在現有的制度運作上尋求突破。這樣才能真正加強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潛力。
做為直接進行文化建設工作的政府機構，文建會必須脫胎換骨；國科會掌理全國科學發展，不可輕忽人文社會方面的研究。中央政府當局也必須認清社會文化體質蛻變的重要性，萬不可習慣性地老拿文化社會建設做幌子，實質上卻壓抑社會文化的積極發展。
（台大社會系教授，澄社社員）
